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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格码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解除限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本次股票解除限售数量总额为 9,115,330 股，占公司总股本 4.5514%，可交

易时间为 2024 年 7 月 8 日。 

 

二、本次股票解除限售的明细情况及原因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姓

名或名

称 

是否为

控股股

东、实

际控制

人或其

一致行

动人 

董事、

监事、

高级管

理人员

任职情

况 

本次

解限

售原

因 

本次解除

限售登记

股票数量 

本次解除

限售股数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尚未解除限

售的股票数

量 

1 巫奇进 是 

董 事

长、总

经理 

B 
4,223,490 2.1088% 83,255,488 

2 宋光荣 是 董事 B 1,963,521 0.9804% 12,753,183 

3 韩庆华 否 - D 1,640,000 0.8189% 0 

4 张培 否 

董事、

董事会

秘书 

B 

34,308 0.0171% 639,142 

5 

内蒙古

金晟安

电力安

否 - 

D 

619,264 0.309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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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有限

公司 

6 熊海波 否 - C 325,114 0.1623% 0 

7 夏海鲸 否 - D 309,632 0.1546% 0 

合计 — 9,115,330 4.5514% 96,647,812 

 

注：解除限售原因：A 挂牌前股份批次解除限售；B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每年解除限

售；C离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解除限售；D自愿限售解除限售；E限制性股票解除限

售；F其他 

自愿限售解除情况说明 

股东韩庆华参与认购了公司于 2021 年 2 月 1 日完成的股票发行，认购数

量为 1,000,000股（对应权益分派新增 640,000股），股份自愿锁定三年。截止

至 2024年 6月 20日，持股总数为 1,640,000股，其中限售股 1,640,000股，现

自愿限售期已满，申请全部解除限售。 

股东内蒙古金晟安电力安装有限公司参与认购了公司于 2017年 4月 28日

完成的股票发行，认购数量为 200,000股（对应权益分派新增 419,264股），股

份自愿锁定 24 个月。截止至 2024 年 6 月 20 日，持股总数为 619,264 股，其

中限售股 619,264股，现限售期已满，申请全部解除限售。 

股东夏海鲸为公司发起人股东，参与认购了公司于 2017年 4月 28日完成

的股票发行，认购数量为 100,000股（对应权益分派新增 209,632股），股份自

愿锁定 24 个月。截止至 2024 年 6 月 20 日，持股总数为 634,746 股，其中限

售股 309,632股，其持有的存在自愿限售期的股份限售期已满，申请全部解除

限售。 

 

三、本次股票解除限售后的股本情况 

股份性质 数量（股） 百分比 

无限售条件的股份 102,862,647 51.36% 

1、高管股份 97,414,153 48.64% 



公告编号：2024-026 

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 

2、个人或基金 0 0% 

3、其他法人 0 0% 

4、限制性股票 0 0% 

5、其他 0 0% 

有限售条件股份合计 97,414,153 48.64% 

总股本 200,276,800 100% 

 

四、其它情况 

（一）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东不存在尚未履约的承诺 

（二）不存在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东对挂牌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形 

（三）不存在挂牌公司对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东的违规担保等损害挂牌公司利益

行为的情况 

（四）在本次解除限售的股票中，不存在挂牌公司、挂牌公司股东约定、承诺的

限售股份 

五、备查文件 

（一）股东名册； 

（二）股票解除限售申请表； 

（三）股票解除限售申请书。 

 

西格码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 7月 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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